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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使命 

 本校致力傳揚基督福音精神，以「力學明

德，仁愛樂群」訓勉學生。學校實行全面教育，

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靈各方面皆有

均衡的發展；並鼓勵學生積極參與課外活動，

發展個人的潛能。 

 本校為學生創設優良而愉快的學習環境。 
除傳授學科的知識及技能外，對學生的品德修

養，尤其著重，使之成為有責任感、能獨立思

考及處事的學生，將來成為一個對社會、民族

有貢獻的良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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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教育目標 

1. 學生方面 
 1.1 品德培育 
  1.1.1 引導學生認識基督，效法基督愛主愛人的精神，建立正確及積極的人生觀。 
  1.1.2 培養學生的自信心、責任感、自律及主動學習的精神，確立自我形象。 
  1.1.3 培養學生優良的品格，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 
  1.1.4 引導學生，了解個人在社會中的權利，履行應盡的義務；關心社會，適應社會

的轉變，服務社群，做一個愛國愛港的良好公民。 

 1.2 學業成就 
  1.2.1 培養學生對八個學習領域的興趣及主動學習精神。 
  1.2.2 培養學生各種共通能力，以便獲取和建構知識及能獨立學習。 
  1.2.3 培養學生掌握八個學習領域的基礎知識及各種技能，俾能學以致用。 
  1.2.4 鼓勵學生積極參與多元化的課外活動，發展個人潛能。 
  1.2.5 培養鑑賞能力，鍛鍊強健的體魄，促進身心的健康，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 
2. 教學方面 
 2.1 尊重、愛護學生，了解學生的需要及能力；因材施教，照顧學生的個別差異，給予適當

的協助及輔導，務使不同資質的學生均能在學業上有更佳的進展。 

 2.2 以學生為本，因應學生的興趣，採用先進、有效的教學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 
 2.3 推行全方位學習、專題研習及資訊科技學習等，以培養學生求知的熱誠，批判性思考，

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2.4 精心策劃多元化的活動及比賽，以配合學生的學習。 
 2.5 安排適量的練習及家課，幫助學生鞏固知識，並對學與教作適當的評估。 
 2.6 鼓勵學生參與多元化的課外活動，發展個人潛能，讓學生在群體中學習自律及與人相處

的技巧。 

 2.7 培養學生閱讀技巧及鼓勵學生多閱讀，俾能從閱讀中學習。 
3. 學校管理方面 
 3.1 強化學校各階層的管理。 
 3.2 加強校政決策的透明度。 
 3.3 創設良好的工作環境，提高教學質素。 
 3.4 採用有效方法，提高工作效率。 
 3.5 加強學校與家長及校友的聯繫，促進彼此間的溝通及了解，協助校政推行。 
 3.6 增進學校與社區有關的團體合作。 
4. 資源與學習方面 
 4.1 利用優良的校舍及設備，配合學習的需要。 
 4.2 設計多元化的課內及課外活動。 
 4.3 善用社會資源，配合教學發展。 
 4.4 靈活有效地分配學校資源，提升教學效能。 
 4.5 積極推行學校行政及管理系統，提高工作效率。 
 4.6 適當調配校內人力資源，使能各展所長，提高學與教的質素。 
 4.7  鼓勵教師積極進修，實踐教研，促進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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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知 

 為使家長及學生更了解本校的行政安排及有關之事項，本校特編製「學生須知」，以便查閱。請家長及

學生詳閱內容，如有任何疑問，可直接向班主任或校方查詢。 

    

1. 獎懲   

 1.1 獎懲辦法 ： 凡操行上之「優點及功績」均可以抵銷操行上之「缺點、大過及小過」。 

     

  1.1.1  獎 

  操行方面 ： 凡學生於服務、助人、禮貌、忠誠、紀律及公德各方面有所表現，由教師

推薦「記功」或「記優點」或以「嘉許貼」予以獎勵。 

  學業方面 ： 為鼓勵學生在學業上追求卓越，一至六年級學生全學年「中默」、 「英默」

累積五次滿分；各段考各科成績獲全級之冠者可獲記「優點」。 

  活動方面 ： 學生參加校內或校外活動，獲得良好或優異成績者，將根據校方既定之準

則，予以獎勵。 

  進步生 ： 第二段考及期終考成績進步最多而操行在中等以上之學生，均可獲「自我

挑戰學業進步獎」，亦有機會被推薦參加油尖旺區校長會主辦之「顯著進

步學生」獎勵計劃。 

  模範生 ： 為鼓勵學生行善助人，每段考由學生自行推舉同班中最值得敬佩之同學為

「模範生」，並獎予優點。全年兩次獲選為「模範生」者，另獲發嘉許獎

狀。 

  傑出學生 ： 學生在品德、學業、服務及技能各方面有過人之才華及成就者可角逐每年

一度之全校「傑出學生獎」競選。凡學生品學皆有優良表現者，均可由教

師、家長或同學提名參選。名額因實際情況而定。 

     

  1.1.2  懲 

  記過 ： 凡學生不遵守校規，或在操行、學業方面未盡全力或屢勸不改者，校方將

按手冊內所列出之懲罰辦法記過、記「缺點」或記「 」號。學生未依正

確手續請假，校方最高懲罰為記「大過」一次 (請假規則已詳列於學生手

冊內)。每次功過皆記錄存案，並累積計算 (每一學生於整個小學階段不

應被記大過超過三次或以上)。 

  留堂 ： 凡學生因學業或操行而需要留堂輔導者，教師將致電家長，請安排學生歸

家辦法，以策安全，祈為合作。 

     

 1.2 獎勵累積辦法 ： 凡學生所得之優點、小功、大功，如累積至既定標準者，可換取金、銀或

銅章，計法如下： 
          

3 優點 = 1 小功 27 優點 換 銅章 一枚 

3 小功 = 1 大功 81 優點 換 銀章 一枚 

    

   243 優點 換 金章 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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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紀律   

 2.1 上課及放學時間 ：  

  
為了配合教育改革、培養學生閱讀習慣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年度（09-10）一至六年級上課

時間將有以下改動，敬希垂注： 

  時間 /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8:15 閱讀/活動 

  8:15-8:30 班主任課 

  8:30-9:05      

  9:05-9:40      

  9:40-10:00 第一小息 

  10:00-10:15 集會 

  10:15-10:50      

  10:50-11:25      

  11:25-11:35 第二小息 

  11:35-12:10      

  12:10-12:45      

  12:45-1:55 午膳 

  1:55-2:25   導修   

  2:25-2:55     

  2:55-3:25 
導修 / 

J2 及 J4 生命教育課 
導修 / 

J1 及 J6 生命教育課 

課外活動/班主任課 
公民教育活動/圖書 導修 / 

J3 及 J5 生命教育課  

     
  a.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準時上學，上課預備鐘為上午 7:50； 

  b. 學生如在上午 7:55 後回校，則作遲到； 

  c. 9 月 1 日（星期二）至 9 月 11 日（星期五）放學時間為下午 12:45； 

一年級學生放學時間為下午 12:15； 

  d. 由 9 月 15 日（星期二）開始，全體學生放學時間為下午 3:25； 

  e. 輔導學生將個別通知輔導時間。 
    

  三年級及六年級學生將由第四週 9 月 21 日（星期一）早上開始，進行增潤課程（表列如下），

上學時間為上午 7:40，學生如在上午 7:40 後回校，則作遲到。 

  三年級   

  時間 /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40-8:00    

  8:00-8:15 閱讀/活動 
中文增潤課程 

閱讀/活動 
英文增潤課程 

閱讀/活動 
     

  六年級   

  時間 /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40-8:00   

  8:00-8:15 
中文增潤課程 英文增潤課程 

閱讀/活動 閱讀/活動 
英文增潤課程 

  注意 ： 為確保學生安全，學生進入校舍後不得擅自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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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不宜於校舍內隨處走動或逗留，若家長需聯絡校方教職員，請於校務處櫃檯前揚聲或

按鐘示意，並於校務處大堂特備之座位等候通傳。請勿擅闖校務處。 

     

 2.2 上課及列隊規則 ： 上課鐘響後或教師到達時，學生無論在課室內或校園內任何角落，全體必

須肅靜或肅立，放輕腳步迅速返回座位或依主任指示返回隊伍。學生須嚴

格遵守。 

 2.3 周訓及誦唸經文 ： 早上於集隊場地全體一齊誦唸「天主經」 

    第一小息全體一齊誦唸「聖母經」 

    第二小息後於課室內唸「周訓」 

    放學前於課室內誦唸「聖三光榮經」 

 2.4 升旗禮 ： 於特定日期之早上舉行升旗禮，並唱國歌或校歌，以提倡校風。各幼童軍

須穿著整齊制服上學。另本港回歸紀念日及國慶日，校方亦安排升旗禮。 

 2.5 禁區 ： 非經校方許可，學生絕對禁止使用或擅闖下列場地： 

    (1) 三、四、五號梯（使用此等樓梯必須由老師帶領） 

    (2) 電梯 

    (3) 體育室 

    (4) 籃球架 

    (5) 停車場及汽車出入口 

    (6) 各層之儲物室、中樞室、電掣房及潔具室 

    (7) 四樓禮堂及五樓禮堂廂座 

    (8) 七樓全層 

    (9) 天台 

 2.6 留校 ： 所有等候家長接放學之學生必須留在地下有蓋操場，不可到處走動。留校

練習之學生不得擅自離校。 

 2.7 遲到、遲交功課與

遺忘 

： 學生如在上課鐘響 (上午 7 時 55 分) 後才回校，一律作遲到論。學生必

須具有自律能力，故遲到及遲交功課者將受處分，忘記攜帶功課、書籍及

用品者，切勿請家長或傭人送上，即使家長或傭人送到，校方亦不予傳遞 

(藥物例外)。 

 2.8 乘車 ： 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候車時，應列隊及檢點行為，在車廂內須恪守秩序及保

持清潔。 

 2.9 校外行為 ： 學生在往返學校途中，須檢點行為，說話有禮，切勿喧嘩、鬧事或滋擾他

人。學生勿在課餘時間穿著校服在公共場所玩耍，本校嚴禁學生在遊戲機

中心流連。 

    

3. 評估(考試)   

 3.1 評估模式和評估實施： 

  評估模式包括「進展性的評估」和「總結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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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進展性評估 

   中、英、數三科每段考期間俱有持續性的評估，惟不列作考試成績計算，其他屬進展

性評估者尚有專題活動，如心算推理、數學遊戲日、專題研習、默書、家課、作業、

課業、工作紙、口述或書面報告等。本校亦鼓勵學生參與國際聯校學科評估。 

  3.1.2 總結性評估 

   本校全年三次考試。六年級之「第一段考」、「第二段考」及五年級之「期終考」成績，

須呈交教育局備案，作為中學學位分配之依據。 

  3.1.3 三、六年級學生參加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及六年級學生參加中一入前香港學科測驗。 

  3.1.4 各科考試比重如下 : 

   比重 

   
科目 

一年級 二至四年級 五、六年級 

   中文 9 9 9 

   英文 9 9 9 

   數學 9 9 9 

   常識 6 6 6 

   普通話 1 1 1 

   宗教 ----- 2 2 

   音樂 1 1 2 

   視藝 1 1 3 

   電腦 ----- ----- ----- 

   體育 ----- ----- ----- 
       
 3.2 試卷及練習簿   

  學生應採取認真態度，有錯必改，以求進步，默書及試卷必須由家長簽閱及審查(報分試卷除外)。 

 3.3 輔導教學   

  為配合教統局輔導計劃，中、英、數成績略遜之學生，須參加輔導班，每周接受輔導兩次。 

     

4. 學生健康   

 4.1 學生病歷 ： 貴家長必須留意，學童如患上某類疾病，例如：心血管病、血壓過高、肺

結核、創傷未愈、內臟疾病，例如：腎、肺、疝、胰、膽等及急性之感染，

例如：扁桃腺炎、氣管炎、中耳炎等，均須暫時停止體育活動。如  貴子

弟患有上述或其他未列明之疾病，期望校方長期或暫時豁免上體育課及參

與體育課外活動者，請於校方派發之「學生病歷表」內申明理由，並附上

註冊醫生證明書，以便辦理。如  貴子弟偶有身體不適而須暫時或長期停

止體育活動者，亦請立刻通知校方。  貴家長如對  貴子弟之健康是否適

合參與一般體育活動有所懷疑，應即前往註冊醫生接受診斷。請家長與校

方合作，填寫「學生病歷表」，讓校方備存有關學生健康紀錄，以供參考。

但填寫病歷與否純屬自願性質。 

 4.2 學生健康服務 ： 全校學生均可參加「學生健康服務」，費用全免，參加的學生由家長帶往

健康中心接受檢查。 

 4.3 牙科保健 ： 本年度牙科保健收費為港幣 20 元，參加學生由家長帶往牙科中心接受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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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外活動   

 5.1 周三活動 ： 逢周三下午 2:25 至 3:25 進行活動（包括講座、興趣小組及圖書活動等）。 

 5.2 興趣課程 ： 本年度將繼續邀請專業導師開辦多項興趣班，由學生自費學習，參加與

否，絕對自由。詳情將另行通告。 

 5.3 各項收費之 
付款辦法 

： 為節省校方收費時間及避免學生遺失金錢，請  貴家長盡量以「劃線支票」

繳費，並於支票背面書寫學生姓名、學號及班別。 

支票抬頭：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5.4 儲物箱使用 ： 本校於地下有蓋操場已添置儲物箱供學生免費使用。學生參加課外活動時

可將個人貴重物品如錢包、八達通及手提電話等放入儲物箱內，惟學生每

次請自備門鎖及自行上鎖；用後亦請取回門鎖以便其他同學可以使用物

品。如有遺失，學生須自負責任。 

     

6. 家校活動   

 6.1 家長教師會 

(PTA) 

： 於 1995 年 7 月 11 日正式成立。全體學生家長及教師為當然會員。同一家

庭之兄弟姊妹計一會籍，只須交一份會費。每年會費為港幣 40 元正，有

效期為一學年。 

 6.2 新生家長日 ： 為增加各插班生及一年級學生家長對本校之認識，特定於開課前舉行「新

生家長日」，是日將由有關老師專誠招待新生家長，詳釋本校行政及各項

運作。 

 6.3 我和班主任有個

約會 

： 為增加教師與家長溝通之機會，並及早了解子女在校的學習情況和校方對

其之要求，以收家庭與校方合作之效。 

 6.4 家長日 ： 每年將舉行兩次，家長到校領取成績表，並與班主任作簡短面談。以了解

學生在校學習之情況。 

 6.5 升中座談會 ： 為讓家長及學生明瞭升中派位之機制，本校將為五、六年級舉辦講座，為

學生提供選校策略。 

     

7. 校服、運動服及儀容   

 7.1 校服 ： 學生上課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夏季  ： 男生 淺藍色短袖恤衫，袋的右上角佩帶校徽，炭灰色短褲，

黑色皮帶；白短襪，黑皮鞋。 

      女生 淺藍色短袖直身裙，深藍色領帶（末端有一淺藍色斜

條），佩帶校徽；白短襪，黑皮鞋。 

    冬季 ： 男生 淺藍色長袖恤衫，佩有領帶，灰色長褲，黑色皮帶，

藍色校褸，左衿佩帶校徽；灰襪，黑皮鞋。 

      女生 淺藍色長袖恤衫，佩有領帶，灰色背心裙，棗紅色腰

帶，藍色校褸，左衿佩帶校徽；灰長襪，黑皮鞋。 

    外套 ： 藍色外套（袖、腳皆間橙色） 

    背心 ： 藍色背心（袖、腳皆間橙色） 

    注意 ： 若室外氣溫為攝氏 12 度或以下（以天文台早上 7 時的天氣報

告作準），男女生均可穿著校褸及深色禦寒衣物（藍色或灰

色），亦可穿著灰色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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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運動服 ： 若當日有體育課，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回校。 

    夏季 ： 短袖黑色反領運動衣，黑色短褲；白色運動鞋，白短襪。 

    冬季 ： 長袖黑色圓領橙色運動衣，黑白橙色運動套裝；白色運動鞋，

白襪。 

    注意 ： 運動衣衣腳須套在褲頭內；學生必須穿著白短襪及全白色運動

鞋（本校並無規定學生必須穿著俗稱「白飯魚」之運動鞋）。

各生上學用之皮帶、皮鞋及運動鞋應盡量端莊樸素。 

 7.3 儀容 ： 儀容要整潔，頭髮不宜過長，女生頭髮過肩者應束髮。頸鍊及吊墜不宜外

露，除獲校方批准，不宜佩戴飾物回校。 

     

8. 午膳及小食部   

 8.1 學生午膳政策 ： 學生必須留校午膳。學生可訂購午膳、自備午膳或家長送膳。 

 8.2 小食部 ： 本校設有小食部供應食物與飲品，學生購買食物時應禮讓及守秩序；注意

保持校內清潔，垃圾必須放入垃圾箱內。再者，為健康著想，學生應購買

有益食品，零食不宜多吃。 

     

9. 特殊情況下之上學及放學方法 

 如遇颱風或豪雨襲港，則依教育局於電台及電視台之指示行事。家長亦可就其居住地區、道路及交通

情況，自行決定是否遣送學生上學。若學生不用回校上課，請於事後補辦告假手續。 

 如在上課期間，教育局因天氣迅速惡化而宣佈「停課」，在天氣惡化前，如有足夠時間及安全情況下，

家長可立刻到校接回學生，無須事前致電學校；平日放學時自行回家者，將遵照家長之意願辦理。 

 乘搭校車者留意： 

 9.1 當電台宣佈天文台發出三號強風訊號或發出黃色 / 紅色暴雨警告，校車將仍照平日放學時間開

出，家長若需要提早接領學生回家，可自行到本校接領。若校車到站未有家長來接之學生，該

生將隨原車回校。 

 9.2 在天文台發出八號烈風訊號或發出紅色 / 黑色暴雨警告前，如有足夠時間及在安全情況下，本

校將會盡快安排校車接載學生回家，惟事前將由校車公司知會家長及獲得同意下始實行，否則

該生將仍留校由校方照顧。若校車到站未有家長來接之學生，該生將隨原車回校。 

 9.3 校車公司已設立緊急電話以備與家長聯絡，在上列「第 2 項」之情況下，校車公司先以電話聯

絡家長，解釋情況及告之有關應變措施（如在甚麼時間及在甚麼地點將學生交回）；如未能接觸

家長或家長不同意學生乘校車回家，該生將留校，直至天氣好轉，家長到校領回學生。 

 9.4 天文台宣佈發出八號烈風訊號或發出黑色暴雨警告，學校停課，則校車一律停開，學生留於校

內安全地方，家長應待天氣好轉，或在安全情況下，始到校領回學生。 

 校長及所有教職員定以學生安全為大前提，盡力照顧學生，直至家長接回學生，故家長無須掛慮學生

在校內之安全。 

 在此等特殊情形下，學校忙於與有關當局或有問題之學生及家長聯絡，電話線路非常繁忙，請盡量避

免致電查詢上述既定之安排，以免誤事。敬請合作。 

    

10. 學生輔導服務   

 學生輔導服務由郭彥婕姑娘負責。如遇學生情緒、行為及學習上有困擾，各學生或家長可與郭姑娘接

觸。郭姑娘駐校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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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曆表   

 本年度全年活動及考試皆已列入「校曆表」內，為方便家長督導學生行事，請妥善保存。因所列事項

乃屬預計，有需要時會作修訂，屆時將另行通知。 

    

12. 學生學籍表副本   

 學生學籍表之資料必須完整及正確，請家長親自核對，以便校方存案。在學期中，如有任何資料更改，

請立即以書面通知班主任。 

    

13. 學生手冊   

 學生手冊乃校方與家長溝通之重要媒介，請家長特別重視，每日親自查閱及簽署， 並教導  貴子弟

不得塗污。 此外，請詳閱「致貴家長書」、「學生守則」、「請假規則」等各項細則。 

    

14. 請假   

 14.1 凡請事假或病假學生，除辦妥請假手續外，如欲於放學後取功課者，請來電通知校務處。 

 14.2 本校舉辦之多項活動及評估，目的是發展學生多元智能，為學生本身得益著想，各生不宜於該

等日期告假，請特別留意；告病假者須呈交醫生證明書。本校假期如聖誕節、農曆新年、復活

節、暑假等均已詳列於校曆表內，家長如需帶同子女外遊，應及早籌劃。學生不應提前請假，

並應在假期完結後準時上學，以免影響學業。 

    

15. 補領學生證   

 辦理時間 ： 逢星期一、三、五第一小息 

 辦理地點 ： 校務處 

 辦理手續 ： 1.帶補領費 25 元正 

    2.帶備手冊 

    

16. 手提電話   

 校方不鼓勵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若家長認為  貴子弟有需要帶手提電話回校，必須書面通知校

方。學生須自行保管，如有遺失，校方概不負責。學生回校後應立刻關掉手提電話，放學後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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